國立嘉義大學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表
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申請原因
	茲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擬申請保留_________學年度入學資格      學年

	系所
	_____________學系（所）

	姓名
	
	學號
	

	出生年月日
	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通訊地址
	

	連絡電話
	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檢附文件
	1. 國民身分證影本
2. 證明文件
□服役：入伍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
□重病、懷孕或生產：公立醫院或區域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
□教育實習：實習學校在職證明書(正本)、實習學生證影本
□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：需繳交教育部核准證明
□特殊事故：檢附有關證明
3.A4掛號回郵信封一個（通訊辦理者請檢附，俾便寄覆同意書及畢業證書）

	申請人簽名
	
	家長（監護人）
簽        名
	（研究生免）

	系所主管
	教 務 處


	
	承辦人
	組長
	教務長

	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1. 新生（含轉學生）因重病需長期治療、懷孕（含生產、哺育幼兒）、服兵役、教育實習不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，應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前檢具相關證明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經核准後展緩入學一年；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，得展緩入學三年。
2. 保留入學資格請親自或通訊向教務處蘭潭校區註冊與課務組（或民雄校區教務組、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）提出申請（學士班學生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），本校審查後，具函通知審查結果。
3. 新生未繳交畢業證書者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時，仍需檢附畢業證書正本備驗，驗畢後隨保留入學資格同意函發還。
4. 委託他人辦理者，請檢附申請人委託書。 
